衛生福利部主管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   理   情   形

	項次
	

內            容
	

	柒、非營    

    業部
    分審
    查結
  果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結果
乙、衛生 

    福利
    部主
  管
四、作業
    基金 

    ─國
   民年
   金保
   險基   

 金
 (七)通過  

   決議

	1. 106年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行銷及業務費用（勞工保險局）」項下「服務費用」之「印刷裝訂與廣告費」預算合併凍結 20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1) 有鑑於歷年來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之保費繳費率逐年遞減，近年度繳費率僅五成左右，實屬偏低，惟衛生福利部及勞工保險局每年度均編列國民年金保險宣導費，期能提高被保險人繳費率，但成效明顯不佳。另查衛福部105 年度未訂定國民年金保險欠費催繳成效指標以資管考，顯見缺乏欠費催繳之積極作為。爰此，凍結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行銷及業務費用（勞工保險局）」項下「服務費用」之「印刷裝訂與廣告費」預算200 萬元，俟衛生福利部訂定國民年金保險欠費催繳成效之關鍵績效指標，並會同勞工保險局檢討相關宣導費用之運用情形，另提出具體可行之改善計畫，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2) 106 年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行銷及業務費用「服務費用」項下編列「印刷裝訂與廣告費」4,050 萬8 千元，然而國民年金保險自97 年10 月開辦迄至105 年6 月底繳費率僅48.39%，且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被保險人人數也呈減少趨勢，導致費基縮減，又平均累計繳費率僅59.49%，未及六成，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每年度均編列國民年金保險宣導費，期能提高被保險人繳費率，凸顯宣導效果不佳，為使督促該基金有效運用廣告宣傳等費用，爰凍結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行銷及業務費用（勞工保險局）」項下「服務費用」之「印刷裝訂與廣告費」預算200 萬元，待衛生福利部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後，始得動支。
(3) 國民年金開辦以來，雖花費大量預算於業務宣導廣告，被保險人繳費情形仍偏低，年輕族群繳費情況尤其低。未來隨著社會高齡化，給付增加、收入減少，潛在財務負擔堪憂。經查，過去國民年金相關業務之宣導，除電視廣告、報紙、廣播等能見度較高之媒介，網路廣告平台之選擇，顯非以最高流量之入口網站作為宣傳標的。廣告預算執行應選擇曝光度最大、效益最大之平台，衛福部應確實注意時下各入口網站之流量，依據標的族群尋求適合的合作對象，再投廣告。
    依據上述，衛福部應針對國民年金廣告之設計及投放標的之選擇具體檢討，爰凍結「服務費用」之「印刷裝訂與廣告費」200 萬元，待提出改善策略及具體作為，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後，始得動支。（另依審議總結果第六項：修正為書面報告。）
2.  106年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投融資業務成本」編列2 億2,892 萬4 千元，係國保基金投資運用之委託經營經理費、國外投資保管費及票券等帳務維護費。經查，國保基金自99 年度起辦理委託國內經營業務，委託契約類型屬絕對報酬型，截至104 年底，該類委託契約未達目標報酬率之批次數比率逾七成，反映絕對報酬型委託契約未達標情形相當普遍，顯示所選擇受託業者投資績效不佳，其審選機制顯有檢討必要，爰建請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在設定投資目標時，應將報酬與風險作連動評估，檢討現行受託機構投標資格，慎選具專業及經驗之受託機關，以提升國保基金管理績效。
3.  106年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服務費用項下「印刷裝訂與廣告費」4,051 萬2 千元，辦理各項文件表單之印刷裝訂及媒體宣導。經查，國民年金保險自開辦以來，保險費收繳比率逐年降低，104 年僅51%，而105 年上半年僅48%，累積收繳率則為59%。而國保基金連年編列「印刷裝訂與廣告費」高達4,000 萬元以上，較其他保險似有偏高之虞，且未見其成效。爰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檢討印刷裝訂及宣導費之運用情形並提出改善計畫，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
4.  有鑑於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整體繳費率未達六成，且逐年降低，若繳費率持續下降，恐不利基金長期穩健運作；另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統計資料顯示，年輕族群繳納率未達五成，顯示年輕族群對國民年金保險接受度偏低，請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改進宣導方式，增進年輕族群對國民年金保險之瞭解。

	針對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偏低，宣導成效不佳，105年度未訂定催繳成效指標管考，亦未以最高流量入口網站作為宣傳標的等，請衛生福利部研擬有效提升繳費率之對策與催繳指標，並會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稱勞保局)研擬改善欠費之有效宣導作為等，衛生福利部已於107年1月4日以衛部保字第1071260004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將加強辦理相關宣傳工作，以提升效益。
一、有關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以下稱國保基金)辦理國內委託經營業務之遴選機制及績效目標訂定情形，說明如下：

(一)國保基金委託經營受託機構之遴選均經嚴謹評選程序，依據「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委託經營辦法」規定，遴聘學者、專家9人組成評審小組，以公開方式評選，受託機構需符合成立年限、管理規模及操作績效等條件。另依契約規定，委託期間若操作績優可續約或加碼，惟若績效不彰，則得提前收回委託資產，以符獎優汰劣之原則。

(二)國保基金以永續經營為原則，為追求穩健操作，獲致目標報酬，原第1、2梯次委託帳戶之目標報酬率係綜合考量風險承受度、預期報酬率可達成機率、國保年金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結果而訂為每年7%。惟委託期間受歐債危機、美國國債遭標準普爾降評影響，引發二次衰退疑慮，市場波動劇烈，100年大盤即大跌21%，致各帳戶績效未達目標報酬率。
(三)102年批次委託經營業務之目標報酬率，已修訂隨市場狀況調整，以契約期間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告之股票集中市場平均殖利率加計風險溢酬，期使目標報酬之訂定貼近市場變化，並避免經理人過於追逐高風險之個股，使績效波動過大。該批次於107年5月14日屆期，整體報酬率為39.71%，優於目標報酬率的30.35%及同期大盤的32.73%，5個代操帳戶亦均達續約標準。
二、綜上，國保基金委託經營受託機構之遴選均經嚴謹評選程序，目標報酬率訂定已更貼近市場變化，未來將持續精進國內委託經營策略，強化風險控管及績效考核，以提升基金管理績效。
針對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偏低，宣導成效不佳等，請勞保局檢討印刷裝訂及宣導費之運用情形並提出改善計畫，衛生福利部已於107年1月4日以衛部保字第1071260004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將督導勞保局加強辦理相關宣傳工作，以提升效益。
針對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偏低，恐不利基金長期穩健運作，以及年輕族群對國民年金保險接受度偏低，宣導成效不佳，請衛生福利部及勞保局改進宣導方式，增進年輕族群對國民年金保險之瞭解，衛生福利部已於107年1月4日以衛部保字第1071260004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將加強辦理相關宣傳工作，以提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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